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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2017 年年度) 

资产管理报告 

计划管理人：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计划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间：2017 年 1月 1 日 至 2017 年 12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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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  

中国证监会 2009 年 5 月 31 日对本集合计划出具了批准文件（证

监许可 [2009]448号文《关于核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光大

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但中国

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做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

计划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参与本集合计划

没有风险。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

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托管人已于复核了本报告。 

本集合计划 2017 年年度报告的财务资料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管理人保证本报告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本报告中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报告中的金额单位除特制外均为人民币元。 

一、 集合计划简介 

（一）计划基本资料 

计划名称：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简称：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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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交易代码: 860022 

计划产品类型： 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合同生效日： 2009年 7月 28日 

成立规模： 6,757,438,551.16元 

报告期末计划份额总额： 802,171,443.47 份 

计划合同存续期： 10 年 

（二）计划产品说明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基金指数×70％＋上证国债指数×15％＋沪深 300 指

数×10％+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5％ 

其中，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以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的一年

期定期存款利率为准 

风险收益特征： 基金的基金（FOF），在控制和分散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

确保组合资产长期稳定增值，是对基金产品的再优化组合，

属于风险适中的投资品种 

（三）计划管理人

名称：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国际互联网址： www.ebscn-am.com 

电子邮箱： gdyg@ebscn.com 

（四）计划托管人

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甲 25号中国光大中心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中国光大中心 

邮政编码: 100033 

国际互联网址： http://www.cebbank.com 

法定代表人： 李晓鹏 

信息披露负责人： 石立平 

（五）信息披露

登载年度报告正文的管理人

互联网网址： http://www.ebscn-am.com 

计划年度报告置备地点： 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 

（六）其他有关资料

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7 层 01-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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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号 

  

二、主要财务指标和集合计划净值表现 

（一）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注：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本期利润”指标的计算方法为当期净收益加上当期因对金融资产进行估值产生的未实现利

得变动额。 

所述集合计划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交易本集合计划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

要低于所列数字。 

 

（二）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变动的比较 

 

1.本计划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 3

个月 
-0.46% 0.52% 1.32% 0.36% -1.78% 0.16% 

过去 6

个月 
2.71% 0.45% 3.99% 0.31% -1.28% 0.14% 

过去 1

年 
6.44% 0.37% 7.79% 0.29% -1.35% 0.08% 

过去 3

年 
30.40% 0.98% 25.58% 0.86% 4.82% 0.12% 

自合同

生效以

来 

51.12% 0.74% 46.48% 0.80% 4.64% -0.06% 

  

 

2.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累计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主要财务指标 2017年 1月 1日-2017年 12月 31日 

1. 本期利润 77,850,872.45 

2.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

的净额（人民币元） 34,035,501.13 

3.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人民币元） 1,178,163,321.33 

4.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人民币元） 1.4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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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合计划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经理简介 

肖意生  先生 

    男，清华大学工学学士、硕士，八年证券从业经历。2009年 10月加入光大证券资

产管理总部，历任研究员、投资助理，现任光大阳光内需动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

光大阳光新兴产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光大阳光价值发现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

资经理、光大阳光集结号混合型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 

 

沈吟   女士 

英国拉夫堡大学金融管理硕士。现任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绝对收益投资部投资经

理，从 2009年进入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曾任光大证券固定收益总部债券承销经理助理，

金融市场总部投资经理。2014 年进入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绝对收益产品

投资经理，现任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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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经理工作报告 

    2017 年是历史上幅度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债市调整。同时金融体系也在去杠杆和

防风险的大背景下经历剧烈的变革。收益率曲线熊平，10年国债收益率上行 53BP，10年国

开上行 86BP，信用债收益率超出同期可比的贷款基准利率。经济韧性前提下，金融监管不

断推进是 2017年债市大调整的主因。年初 MLF和 OMO利率分别上调 10BP，开启央行提高杠

杆融资成本的序幕。监管要求进一步严格化，MPA考核中纳入表外理财等在，月末年末资金

面不稳定性加强，短时间内出现极端紧张的情况，倒逼金融机构降低杠杆水平。 

  预计在 2018 年美国劳动力市场紧张状况难以缓解，欧洲 PMI 已经创新高，发达国家经

济短期内将保持强劲增速。自从 2017 年，美联储开启加息和缩表周期，欧洲央行降低 QE

的额度，预计在 2018 年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还将延续紧缩的周期。国内预期经济在今年上

半年还能维持较强的韧性，房地产和全社会库存保存在低位，补库存需求将成为托底经济的

重要力量。监管层面的压力短期内不会消解，因此货币政策、监管政策还将保持偏紧的态势，

国内债券市场在收益率高位震荡，趋势性机会尚待时机。监管环境和融资环境双偏紧的态势

下，信用风险的压力预计将持续。在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下，在组合操作方面，坚持票息策略，

维持较低的杠杆水平，精选个券，积极规避信用风险，保持较好的静态收益率。 

 

四、合规管理与风险控制报告 

  

1、集合计划运作合规性声明 

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公司客户资

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

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集合计划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本报告

期内，本集合计划运作合法合规，无损害集合计划持有人利益的行为，本集合计划的投资管

理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2、合规管理报告 

在本报告期内，公司级的合规部门对投资决策、投资授权、投资交易及合规性进行了全

面细致的审查。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对集合计划的管理始终都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相关

制度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本集合计划的投资决策、投资交易程序、投资

权限等各方面均符合规定的要求；交易行为合法合规，未出现异常交易、操纵市场的现象；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7 年年报 

7 

 

未发现内幕交易的情况；本集合计划持有的证券符合规定的比例要求；相关的信息披露和财

务数据皆真实、完整、准确、及时。  

3、风险控制报告 

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通过独立的风险控制部门，加强对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风险

的事前分析、事中监控和事后评估，并提出风险控制措施。本次风险控制报告综合了集合计

划管理人全面自查和风险管理部日常监控、重点检查的结果。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的风险控制工作主要通过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进行。

为加强资产管理业务的风险管理，集合计划管理人成立了独立的风险与绩效管理部、运营保

障部和综合管理部，作为资产管理业务的风险管理职能部门，全面负责资产管理业务的内部

控制、风险管理工作，内容包括集合计划的风险揭示及管理、逐日盯市、授权管理、绩效评

估、定期与不定期检查、交易印章的使用、交易合同的报备等。 

 

五、集合计划托管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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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审计报告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已审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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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安永华明(2018)专字第 61291627_B05 号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全体份额持有人： 
 

一、 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财务报表，包括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7 年度的利润表、归属于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的

净资产(集合计划净值)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财务报表

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 
 
二、 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

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

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

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 强调事项——编制基础及对使用的限制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二对编制基础的说明。光大阳光基中宝

（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管理人”)编制财务报表是为了满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和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持有人

（以下简称“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的要求。因此，财务报表可能不适于其他用途。本

报告仅供管理人、中国证监会及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使用，不应为除管理人、中国证监

会及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之外的其他机构或人员使用。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

见。 
 
四、 其他信息 
 
管理人对其他信息负责。其他信息包括管理人年度报告中涵盖的信息，但不包括财

务报表和我们的审计报告。 
 
我们对财务报表发表的审计意见不涵盖其他信息，我们也不对其他信息发表任何形

式的鉴证结论。 
 
结合我们对财务报表的审计，我们的责任是阅读其他信息，在此过程中，考虑其他

信息是否与财务报表或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存在重大不一致或者似乎存在重

大错报。 
 
基于我们已执行的工作，如果我们确定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错报，我们应当报告该事

实。在这方面，我们无任何事项需要报告。 

1 
 



 

审计报告(续) 
 
安永华明(2018)专字第 61291627_B05 号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五、 管理人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管理人负责按照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财务报表(包括确定该编制基

础对于在具体情况下编制财务报表是可接受的)，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

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人负责评估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

除非计划进行清算、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六、 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

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

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

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

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

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

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

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

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人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对管理人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

就可能导致对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

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

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

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能持续经营。 
 
我们与管理人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

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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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续) 
 
安永华明(2018)专字第 61291627_B05 号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页无正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徐    艳 
 
 
 
 
 
 
  中国注册会计师 王自清 
 
 

中国  北京  2018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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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负债表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资产：    
 银行存款 六、1 25,093,296.99  17,523,001.74 
 结算备付金  14,187,353.45  23,939,130.34 
 存出保证金  259,208.58 183,057.2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六、2 939,577,456.66 720,882,538.96 
 其中：股票投资  176,181,021.29 146,108,393.34 

                   债券投资  13,093,221.80 1,385,280.00 
                   基金投资  750,303,213.57 573,388,865.6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六、3 189,448,644.17 539,924,139.88 
    应收证券清算款  8,826,475.51 24,583.30 
 应收利息 六、4 283,442.31 1,014,077.49 
    应收股利  2,425,058.70 1,650,397.13 
资产总计  1,180,100,936.37 1,305,140,926.06 
    
负债：    
 应付管理人报酬  1,560,958.15 1,670,309.91 
 应付托管费  208,127.75 222,707.99 
 应付交易费用  118,529.14 375,926.67 
 其他负债  50,000.00 70,000.00 
负债合计  1,937,615.04 2,338,944.57 
    
归属于集合计划份额 
持有人的净资产：    

 实收资金 六、5 802,171,443.47  944,165,399.29 
 未分配利润 六、6 375,991,877.86 358,636,582.20 
净资产合计  1,178,163,321.33 1,302,801,981.49 

    
负债及净资产总计  1,180,100,936.37 1,305,140,926.06 
 
注：报告截止日2017年12月31日，集合计划份额净值为人民币1.4687元，集合计划份额

 总额为802,171,443.47份。 
 
本财务报表由以下单位/人士签署： 

 
 

 
 
  

集合计划管理人：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法定代表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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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利润表 

2017 年度 
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收入  104,309,602.09 (163,204,434.11) 

利息收入  9,591,783.48 7,948,237.94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六、7 1,919,795.68 3,657,094.74  

债券利息收入  1,740,130.38  22,941.18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利息收入  5,931,857.42 4,268,202.02  

投资收益/(损失) 六、8 50,902,447.29 142,456,738.33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4,273,042.39) 51,017,995.96  

债券投资收益  123,828.78 453,416.03 
基金投资收益  31,767,203.95 54,552,843.74 
股利收益  23,284,456.95 36,432,482.6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六、9 43,815,371.32  (313,609,410.38) 
    

费用  26,458,729.64 25,868,720.75 
管理人报酬  18,911,668.88 20,513,519.54 
托管费  2,521,555.88  2,735,135.94  
交易费用  4,959,404.88 2,515,505.27 
其他费用  66,100.00 104,560.00  
    

利润/(亏损)总额  77,850,872.45 (189,073,154.86) 
    

所得税费用  - - 
    
净利润/(亏损)及综合收益/(亏损)总额  77,850,872.45 (189,073,154.86)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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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归属于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的净资产（集合计划净值）变动表 

2017 年度 
人民币元 

 
项目 2017 年度 

 实收资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净资产(集合计划净值) 944,165,399.29  358,636,582.20  1,302,801,981.49 
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77,850,872.45  77,850,872.45 
本年资产份额交易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141,993,955.82)  (60,495,576.79)  (202,489,532.61) 

其中：集合计划参与款 194,291,014.14  94,232,303.68  288,523,317.82 
           集合计划退出款 (336,284,969.96)  (154,727,880.47)  (491,012,850.43) 

本年向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 
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  - 

      
年末净资产(集合计划净值) 802,171,443.47  375,991,877.86  1,178,163,321.33 

 
项目 2016 年度 
 实收资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净资产(集合计划净值) 1,047,661,529.81   585,911,919.04   1,633,573,488.85  
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189,073,154.86)   (189,073,154.86) 
本年资产份额交易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103,496,103.52)   (38,202,181.98)   (141,698,312.50)  

其中：集合计划参与款 1,761,646.69   608,512.28   2,370,158.97  
集合计划退出款   (105,257,777.21)       (38,810,694.26)     (144,068,471.47)  

本年向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 
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   -  

      
年末净资产(集合计划净值) 944,165,399.29  358,636,582.20  1,302,801,981.49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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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一、 集合计划基本情况 
 

根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

细则》、《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和《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

书》的有关规定，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
集合计划”)符合成立条件。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为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光证资管”），托管人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

大银行”）。本集合计划于 2009 年 6 月 22 日成立，成立之日集合计划实收份额为

6,757,438,551.16 份（含利息转份额人民币 3,077,368.13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0 元。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09）
第 11631 号验资报告。 
 
根据《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和《光大阳光

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本集合计划投

资范围为：(1)国内依法公开发行的各类证券投资基金，包括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

金(包含ETF和 LOF)；(2)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包括国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企业

债、公司债、可转债、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等；(3)现金类资产,包括银行存款、

货币市场基金、央行票据、期限在 1 年内的政府债券期限在 7 天内的债券逆回购等；

(4)股票类资产,包括新股申购和二级市场投资。其中，股票投资比例不超过本集合计

划资产净值的 20%；(5)其他证监会允许投资的金融工具。开放日，现金类资产投资

比例不低于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10%。管理人将在本集合计划成立并开始投资运作

之日起 6 个月内,使本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上述约定。因证券市场波动、投

资对象合并、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规模变动等外部因素致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组合

投资比例不符合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管理人将在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调整。 
 

二、 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系按照中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及其后颁布及

修订的的具体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统称“企业会计准则”)并
参照《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及《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规定而编制的。 
 
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 
 

三、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集合计划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7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净值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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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四、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 会计期间 

 
本集合计划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2. 记账本位币 
 
本集合计划记账本位币和编制本财务报表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币。除有特别说明

外，均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表示。 
 

3. 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个单位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单位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

合同。 
 
金融工具的确认及终止确认 
 
本集合计划于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满足下列条件的，终止确认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的一部分，或一组类似金融资产的

一部分)，即从其账户和资产负债表内予以转销： 
 
(1) 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届满； 
 
(2) 转移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或在“过手协议”下承担了及时将收取的

现金流量全额支付给第三方的义务；并且(a)实质上转让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

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或(b)虽然实质上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

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但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的控制。 
 
如果金融负债的责任已履行、撤销或届满，则对金融负债进行终止确认。如果现有

金融负债被同一债权人以实质上几乎完全不同条款的另一金融负债所取代，或现有

负债的条款几乎全部被实质性修改，则此类替换或修改作为终止确认原负债和确认

新负债处理，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以常规方式买卖金融资产，按交易日会计进行确认和终止确认。常规方式买卖金融

资产，是指按照合同条款的约定，在法规或通行惯例规定的期限内收取或交付金融

资产。交易日，是指本集合计划承诺买入或卖出金融资产的日期。 
 
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 
 
本集合计划的金融资产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及贷款和应收款项。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其初始确认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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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3. 金融工具(续) 

 
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 (续) 
 
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取决于其分类：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初始确

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对于此类金融资产，

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所有已实现和未实现的损益均计入当期损益。与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相关的股利或利息收入，计入当期损

益。 
 
集合计划在初始确认时将某金融资产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后，不能重分类为其他类金融资产；其他类金融资产也不能重分类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贷款和应收款项 
贷款和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

融资产。对于此类金融资产，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其摊

销或减值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均计入当期损益。 
 
金融负债分类和计量 
 
本集合计划的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其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其初

始确认金额。 
 
对于此类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4． 金融工具的估值原则 
 

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

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本集合计划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资产或负债，假

定出售资产或者转移负债的有序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主要市场进行；不存在主

要市场的，本集合计划假定该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最有利市场进行。主要市场

(或最有利市场)是本集合计划在计量日能够进入的交易市场。本集合计划采用市场

参与者在对该资产或负债定价时为实现其经济利益最大化所使用的假设。本集合计

划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优先

使用相关可观察输入值，只有在可观察输入值无法取得或取得不切实可行的情况下，

才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在财务报表中以公允价值计量或披露的资产和负债，根据

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最低层次输入值，确定所属的公允价值层

次：第一层次输入值，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

的报价；第二层次输入值，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

的输入值；第三层次输入值，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 
  

9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4． 金融工具的估值原则(续) 
 

本集合计划成立后，存续期内每个正常工作日为估值日。 
 
本集合计划主要金融工具的估值方法如下： 
 
(1)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按其估值日的市场交易价格确定公允价值；估值日无

交易，但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且证券发行机构未发生影响证

券价格的重大事件的，按最近交易日的市场交易价格确定公允价值。 
 
(2)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如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

大变化或证券发行机构发生了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

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等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以确定公允价值。 
 

(3) 当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采用市场参与者普遍认同且被以往市场实际交易

价格验证具有可靠性的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估值技术包括参考熟悉情况并

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金

融工具的当前公允价值、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采用估值技术时，

尽可能最大程度使用市场参数，减少使用与本集合计划特定相关的参数。 
 

5． 集合计划的参与和退出 
 

在收到集合计划投资人参与或退出申请之日后，于下一个工作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

性进行确认。于确认日按照实收资金、未分配利润的余额占集合计划净值的比例，

将确认有效的参与或退出款项分割为实收资金和损益平准金。 
 

6． 实收资金 
 
每份集合计划份额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实收资金为对外发行的集合计划份额总额

所对应的金额。由于参与、退出引起的实收资金的变动分别于集合计划参与确认日、

退出确认日确认。 
 

7． 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为参与、退出款中所含的按集合计划未分配净收益占集合计划净值比例

计算的金额，于集合计划参与确认日或退出确认日确认，并于期末全额转入未分配

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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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8． 收入/(损失)的确认和计量 
 

(1) 存款利息收入按存款的本金与适用的利率逐日计提的金额入账； 
 
(2) 债券利息收入按债券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或内含票面利率计算的金额扣除应由

债券发行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确认，在债券实际持有期内逐日

计提； 
 
(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按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及实际利率(当实际

利率与合同利率差异较小时，也可以用合同利率)，在证券回购期内逐日计提； 
 

(4) 股票投资收益/(损失)于卖出股票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股票成交金额与其成本

的差额入账； 
 

(5) 债券投资收益/(损失)于卖出债券成交日确认，并按成交总额与其成本、应收利

息的差额入账； 
 

(6) 基金投资收益/(损失)于卖出基金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基金成交金额与其成本

的差额入账； 
 

(7) 衍生工具投资收益/(损失)于卖出权证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权证成交金额与其

成本的差额入账； 
 

(8) 股利收益于除息日确认，并按上市公司宣告的分红派息比例计算的金额扣除个

人所得税后的净额入账； 
 

(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系本集合计划持有的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等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

失； 
 

(10) 其他收入在主要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给对方，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金额可以

可靠计量的时候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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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9． 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1) 管理费 

 
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起计提管理费。本集合计划的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

资产净值的1.5%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1.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固定管理费 
 
E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计划管理费每日计提，每月支付。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计划管理费划付指令，

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5个工作日内从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 
(2) 托管费 

 
本集合自成立之日起计提托管费。本集合计划的托管费按前一日的集合计划资

产净值0.2%的年费率计算。计算方法如下： 
 
H=E×0.2%÷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托管费 
 
E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计划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计划托管费划付指令，

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5个工作日内从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托管人。 
 

(3) 其他列入本集合计划费用的项目包括：本计划存续期间的信息披露费用、与计

划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以及按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4) 本集合计划推广期间的费用、管理人和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

的费用支出或集合计划资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计划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

用等不列入本集合计划费用； 
 

(5) 其他不列入计划费用的具体项目依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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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10．集合计划的收益分配政策 

 
(1) 在符合有关集合计划分红条件的前提下，管理人可决定就集合计划收益进行分

配，并提前在指定网站上披露； 
 

(2) 集合计划持有人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除息日的单位净值自动转为计

划份额进行再投资；集合计划持有人未作选择的，按现金红利方式分配； 
 

(3) 集合计划持有人选择将本集合计划收益自动转为计划份额再投资的，免收参与

费； 
 

(4) 每份计划单位享有同等分配权； 
 

(5) 集合计划当期收益在先弥补上期亏损后，方可进行当期收益分配； 
 

(6) 收益分配后计划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收益分配基准日的集合计划份额减

值减去每份集合计划的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7) 收益分配时间和方案由管理人根据本集合计划收益情况拟定，并由托管人复核

后确定，并在指定网站上公告； 
 

(8) 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持有人自行承担，与收益分配、

退出集合计划的相关税负由持有人自行承担； 
 

(9)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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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五、税项 
 

集合计划目前比照证券投资基金的相关税务法规及其他相关国内税务法规计提和缴

纳税款，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1. 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2017 年 6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暂适用

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通知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对

资管产品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前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未缴纳增值税

的，不再缴纳；已缴纳增值税的，已纳税额从资管产品管理人以后月份的增值税应

纳税额中抵减。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没有计提增值税。 
 

2. 印花税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研究决定，自 2008 年 4 月 24 日起，调整证

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原先的 3‰调整为 1‰；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研究决定，自 2008 年 9 月 19 日起，调整由

出让方按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缴纳印花税，受让方不再征收，税率不变；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5]103 号文《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

政策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因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

对价而发生的股权转让，暂免征收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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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六、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 银行存款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活期存款 25,093,296.99 17,523,001.74 

 
 
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017年12月31日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股票投资 170,462,814.13 176,181,021.29 5,718,207.16 
债券投资 13,484,610.90 13,093,221.80 (391,389.10) 
基金投资 716,676,460.93 750,303,213.57 33,626,752.64 
    合计 900,623,885.96 939,577,456.66 38,953,570.70 

 
 

 
2016年12月31日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股票投资 134,343,788.61 146,108,393.34 11,764,604.73 
债券投资 1,248,000.00 1,385,280.00 137,280.00 
基金投资 590,152,550.97 573,388,865.62 (16,763,685.35) 
    合计 725,744,339.58 720,882,538.96 (4,861,800.62) 

 
  

15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六、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所市场 - 100,000,000.00 
银行间市场 189,448,644.17 439,924,139.88 
   
合计 189,448,644.17 539,924,139.88 

 
4.  应收利息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活期存款利息 36,759.83 17,124.51 
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 8,402.17 10,772.60 
应收保证金利息 116.70 82.40 
应收债券利息 4,597.70 1,116.02 
应收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利息 233,565.91 984,981.96 
   
合计 283,442.31 1,014,077.49 

 
5. 实收资金 
 

 2017年度 
 份额(份) 账面金额 
   
本年初 944,165,399.29 944,165,399.29 
本年增加 194,291,014.14 194,291,014.14 
本年减少   (336,284,969.96)  (336,284,969.96) 
   
本年末 802,171,443.47 802,171,443.47 

 
 

 2016年度 
 份额(份) 账面金额 
   
本年初 1,047,661,529.81 1,047,661,529.81 
本年增加 1,761,646.69 1,761,646.69 
本年减少 (105,257,777.21)   (105,257,777.21) 
   本年末 944,165,399.29 944,165,3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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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六、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6.  未分配利润 
 

 2017年度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本年初 505,821,481.32  (147,184,899.12)  358,636,582.20 
本年利润 34,035,501.13  43,815,371.32  77,850,872.45 
本年集合计划份额交易 
 产生的变动数 (76,686,169.15)  16,190,592.36  (60,495,576.79) 

其中：集合计划申购

款 109,820,495.54  (15,588,191.86)  94,232,303.68 
集合计划赎回款 (186,506,664.69)  31,778,784.22  (154,727,880.47) 

本年已分配利润 -   -     - 
      
年末余额 463,170,813.30  (87,178,935.44)  375,991,877.86 
 
 
 2016年度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本年初 429,077,131.89  156,834,787.15  585,911,919.04 
本年亏损 124,536,255.52  (313,609,410.38)  (189,073,154.86) 
本年集合计划份额交易 
 产生的变动数 (47,791,906.09)  9,589,724.11  (38,202,181.98) 

其中：集合计划申购

款 752,922,.71  (144,410.43)  608,512.28 
集合计划赎回

款 (48,544,828.80)  9,734,134.54  (38,810,694.26) 
本年已分配利润 -   -     - 
      
年末余额 505,821,481.32  (147,184,899.12)  358,636,582.20 

 
 
7、存款利息收入 
 

 2017年度 2016年度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1,731,974.76 3,573,351.86  
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 184,915.38 81,390.58 
存出保证金利息收入 2,905.54 2,353.30 

   
合计 1,919,795.68 3,657,09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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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六、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8. 投资收益/(损失) 
 

 2017年度 2016年度 
   
股票投资(损失)/收益 (4,273,042.39) 51,017,995.96 
债券投资收益 123,828.78 453,416.03 
基金投资收益 31,767,203.95 54,552,843.74 
股利收益 23,284,456.95 36,432,482.60 

   
合计 50,902,447.29 (313,609,410.38) 

 
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2017年度 2016年度 
   
股票投资 (6,046,397.57) (111,583,812.04) 
债券投资 (528,669.10) (49,171.20) 
基金投资 50,390,437.99 (201,976,427.14) 

   
合计 43,815,371.32 (313,609,410.38) 

 
七、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1) 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于年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未有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持有的流通受限

证券。 
 

(2) 年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未持有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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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八、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1. 本报告期存在控制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发生变化的情况。 

 
本报告期不存在控制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发生变化的情况。 
 

2. 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集合计划的关系 
  
光证资管 管理人 
光大银行 托管人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管理人的股东 

 
3. 关联方交易 

 
(1) 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集合计划的情况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在 2017 年度及 2016 年度均未持有过本集合计划。 
 

(2) 报告年末除集合计划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集合计划的情况 
 

 2017年度 
  
关联方名称 持有集合计划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光大证券 100,037,500.00 12.47% 

 
 2016年度 
  
关联方名称 持有集合计划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光大证券 100,037,500.00 10.60% 

 
除上表所示外，本集合计划其他关联方在本年及上年末均未持有本集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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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八、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续） 
 
3.   关联方交易（续） 

 
(3) 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2017年度 

关联方名称 交易类别 成交金额 占当年该类别成交总额比例 
光大证券 股票交易 606,759,860.51 100.00% 
光大证券 债券交易 14,152,612.60 100.00% 
光大证券 回购交易 22,360,000,000.00 100.00% 
光大证券 基金交易 820,818,814.02 100.00% 

 
2016年度 

关联方名称 交易类别 成交金额 占当年该类别成交总额比例 
光大证券 股票交易 334,871,255.05 100.00% 
光大证券 债券交易 2,192,141.21 100.00% 
光大证券 回购交易 16,051,600,000.00 100.00% 
光大证券 基金交易 312,054,740.33 100.00% 

 
(4) 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2017年度 

关联方名称 当年佣金 
占当年佣金 
总额的比例 

年末应付 
佣金余额 

占年末应付佣

金总额的比例 
光大证券 661,689.76 100.00% 118,529.14 100.00% 

 
2016年度 

关联方名称 当年佣金 
占当年佣金 
总额的比例 

年末应付 
佣金余额 

占年末应付佣

金总额的比例 
光大证券 257,829.72 100.00% 373,198.29 100.00% 

 
上述佣金按市场佣金率计算，以扣除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收取证管费、经

手费和由券商承担的证券结算风险基金后的净额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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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八、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续) 
 
(5) 集合计划管理人报酬 

 
 2017年度 2016年度 

   
当期发生的集合计划 
    应支付的管理费 18,911,668.88 20,513,519.54  

 
注：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起计提固定管理费。本集合计划的固定管理费按前一日

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1.50%年费率计算。同时，根据当期业绩比较基准计提业

绩报酬。 
 

(6) 集合计划托管费 
 

 2017年度 2016年度 
   

当期发生的集合计划 
    应支付的托管费 2,521,555.88 2,735,135.94  

 
注：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起计提托管费。本集合计划的托管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

资产净值的0.20%年费率计算。 
 

(7) 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本集合计划在 2017 年度和 2016 年度均未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
回购)交易。 

 
(8)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2017 年度 
关联方名称 银行存款期末余额 当年利息收入 
光大银行 25,093,296.99 . 1,731,974.76 

 
2016 年度 

关联方名称 银行存款期末余额 当年利息收入 
光大银行 17,523,001.74 3,573,351.86 

 
本集合计划的银行存款由本集合计划托管人光大银行保管，按银行同业利率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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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八、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续) 

 
(8)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续) 
 
       本集合计划通过托管人结算备付金账户转存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结

算备付金，2017年 12月 31日的余额为人民币 14,187,353.45元，2017年产生的利

息收入为人民币 184,915.38 元；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余额为人民币 23,939,130.34
元，2016 年产生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 81,390.58 元。 

 
       本集合计划通过托管人保证金账户转存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存出保

证金，2017 年 12 月 31 的余额为人民币 259,208.58 元，2017 年产生的利息收入为

人民币 2,905.54 元。2016年 12月 31日的余额为人民币 183,057.22 元，2016年产

生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 2,352.20 元。 
 
(9) 本集合计划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集合计划在 2017 年度及 2016 年度均未在承销期内参与认购关联方承销的证券。 

 
九、风险管理 
 
1. 风险管理政策 

 
本集合计划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涉及的财务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及市

场风险。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程序来识别及分析这些风险，并设

定适当的风险限额及内部控制流程，通过可靠的管理及信息系统持续监控上述各类

风险。 
 
2.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债券等证券投资中存在的交易对手在交收过程中的违约风险。 
 
集合计划在交易过程中可能发生交收违约或者所投资债券的发行人倒闭、信用评级

被降低、违约、拒绝支付到期本息的情况，从而导致集合计划财产损失。 
 
为了规避信用风险，本集合计划在交易前对交易对手的资信状况进行充分的评估。

本集合计划在交易所进行的交易均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证券交收

和款项清算，因此违约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很小；本集合计划在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

交易前均对交易对手进行信用评估，以控制相应的信用风险。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亦建立了信用风险管理流程，通过对投资品种的信用等级评估

来控制证券发行人的信用风险，交易对手的信用情况进行分析和内部评级以降低投

资交易过程中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且通过分散化投资策略和集中度限制来控制组

合整体的违约风险水平。 
 
本集合计划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应收证券清算款及应收利息

等，年末最大信用风险敞口与其账面价值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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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九、风险管理(续) 
 
3. 流动性风险 

 
指集合计划资产不能迅速转变成现金，或者转变成现金会对资产价格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的风险。在计划存续期间，可能会发生个别偶然事件，如出现巨额退出的情形，

短时间委托人大量退出或出现集合计划到期时，证券资产无法变现的情况，上述情

形的发生在特殊情况时可能会出现交易量急剧减少的情形，此时出现巨额退出，则

可能会导致计划资产变现困难，从而产生流动性风险，甚至影响本计划份额净值。 
 

(1) 外生流动性风险 
 
外生流动性风险指的是由于来自资产管理人外部冲击造成证券流动性的下降，这样

的外部冲击可能是影响所有证券的事件，也可能只是影响个别证券的事件，但是其

结果都是使得所有证券、某类证券或者单只证券的流动性发生一定程度的降低，造

成证券持有者可能增加变现损失或者交易成本。 
 

(2) 内生流动性风险 
 
所谓内生流动性风险是指由于本集合计划组合的资产需要及时调整仓位而面临的不

能按照事前期望价格成交的风险，该风险可以以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变现(或购

买证券)时成交价格小于(或大于)事前期望价格所产生的最大成本来度量。内生流动

性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但其可控程度取决于流动性风险的来源及外部冲击。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通过限制投资集中度来管理投资品种变现的流动性风险。本集合

计划所投资的大部分证券具有良好的流动性且本集合的金融负债主要为应付管理人

报酬、应付托管费、应付交易费用等其他金融负债，金额较小，因此无重大流动性

风险。 
 

4.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集合计划所持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所处市场各类价

格因素的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权益工具投资价格风

险。 
 
利率风险 
 
金融市场利率波动会导致股票市场及债券市场的价格和收益率的变动，同时直接影

响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利润水平。集合计划投资于股票和债券，收益水平会受到利率

变化的影响，从而产生风险。本集合计划持有的生息资产主要为银行存款、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债券投资及基金投资等，基于银行存款均为活期存款，买入返售的回

购期限较短，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受利率波动影响较小，且本集合计划无计息负债，

因此本集合计划并不存在重大的利率风险。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在债券投资中注意选

择对利率上升有较强保护的品种，合理控制投资组合久期，根据当时市场情况和未

来利率走势，对组合久期进行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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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九、风险管理(续) 
 
4. 市场风险(续) 
 

外汇风险 
 
本集合计划所有资产及负债以人民币计价，因此无外汇风险。 
 
权益工具投资价格风险 
 
权益工具投资价格风险，是指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因股票指数水平和个别证券价

值的变化而降低的风险。本集合计划的权益工具投资价格风险主要为市场价格变化

或波动所引起的投资资产损失的可能性。 
 
本集合计划通过投资组合的分散化降低市场价格风险。此外，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对

本集合计划所持有的股票、债券、基金等价格实施监控，定期运用多种定量方法进

行风险度量和分析，以对风险进行跟踪和控制。 
 
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权益工具投资市场价格

变化或波动对本集合计划资产净值风险敞口列示如下：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公允价值  
占集合计划 

资产净值比例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股票投资  176,181,021.29  14.93% 

           基金投资  750,303,213.57  63.58%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公允价值  
占集合计划 

资产净值比例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股票投资  146,108,393.34  11.19% 
           基金投资  573,388,865.62  4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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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九、风险管理(续) 
 
4. 市场风险(续) 
 
权益工具投资价格风险续) 
 
下表说明了，在所有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本集合计划的资产净值对权益投资的公允

价值的每 5%的变动(以资产负债表日的账面价值为基础)的敏感性。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负债表日 

对本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影响金额 46,324,211.74 35,974,862.95 

  
5. 公允价值 
 
(1)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公允价值计量使用的输入值 

活跃市场报价 
重要可观察 

输入值 

重要不可

观察 
输入值 合计 

 第一层级 第二层级 第三层级  
持续的公允价值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股票投资 176,181,021.29 - - 176,181,021.29 
债券投资 13,093,221.80 - - 13,093,221.80 
基金投资 745,773,213.57 4,530,000.00 - 750,303,213.57 
     

合计 935,047,456.66 4,530,000.00 - 939,577,456.66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公允价值计量使用的输入值 

活跃市场报价 
重要可观察 

输入值 
重要不可观察 

输入值 合计 
 第一层级 第二层级 第三层级  

持续的公允价值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股票投资 146,108,393.34 - - 146,108,393.34 
债券投资 1,385,280.00 - - 1,385,280.00 
基金投资 547,369,285.86 26,019,579.76  573,388,865.62 
     
合计 694,862,959.20 26,019,579.76 - 720,882,53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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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九、风险管理(续) 
 
5. 公允价值(续) 

 
(2) 公允价值层次的转换 

 
对于持续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本集合计划在每个报告期末通过重新评

估分类(基于对整体公允价值计量有重大影响的最低层级输入值)，判断各层级之间

是否存在转换。于财务报告期间，本集合计划持有的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在

各层级之间无重大转换。 
 

(3)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本集合计划除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外，持有的其他

金融工具因剩余期限不长，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若。 
 
十、或有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合计划无需要说明的重大或有事项。 
 

十一、承诺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合计划无需要说明的承诺事项。 
 

十二、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本集合计划无需要说明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十三、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日，本集合计划无其他需要披露的重要事项。 
 

十四、财务报表的批准 
 
本财务报表已于 2018 年 3 月 21 日经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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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2017 年度） 

 

资产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与

持有人

权益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产：     负债：     

  银行存款 25,093,296.99  17,523,001.74 
短期借

款 
- - 

  清算备付

金 
14,187,353.45  23,939,130.34 

交易性

金融负

债 

 - -  

  存出保证

金 
259,208.58  183,057.22 

衍生金

融负债 
-  -  

  交易性金

融资产 
939,577,456.66 720,882,538.96  

卖出回

购金融

资产款 

-  -  

  其中：股

票投资 
176,181,021.29 146,108,393.34 

应付证

券清算

款 

-  - 

             

债券投资 
13,093,221.80 1,385,280.00 

应付赎

回款 
-  -  

             

基金投资 
750,303,213.57  573,388,865.62 

应付管

理人报

酬 

1,560,958.15  1,670,309.91 

             

资产支持证

券投资 

 -  - 
应付托

管费 
208,127.75 222,707.99 

  衍生金融

资产 
 -  - 

应付销

售服务

费 

-  -  

  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189,448,644.17  539,924,139.88 

应付交

易费用 
118,529.14 375,926.67  

  应收证券

清算款 
8,826,475.51  24,583.30 

应交税

费 
- -  

  应收利息 283,442.31  1,014,077.49 
应付利

息 
-  -  

  应收股利 2,425,058.70  1,650,397.13 
应付利

润 
-  -  

  应收申购

款 
-  - 

其他负

债 
50,000.00  70,000.00 

  其他资产 -  - 
负债合

计 
1,937,615.04  2,338,944.57  

      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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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 

      
实收计

划 
802,171,443.47 944,165,399.29 

      
未分配

利润 
375,991,877.86 358,636,582.20  

      

所有者

权益合

计 

1,178,163,321.33  1,302,801,981.49 

资产总计 1,180,100,936.37  1,305,140,926.06 

负债及

所有者

权益总

计 

1,180,100,936.37 1,305,140,926.06  

  

利  润  表（2017 年度） 

项        目 本年数 上年数 

一、收入 104,309,602.09  -163,204,434.11 

1、利息收入 9,591,783.48 7,948,237.94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1,919,795.68  3,657,094.74 

            债券利息收入 1,740,130.38 22,941.18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5,931,857.42  4,268,202.02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50,902,447.29  142,456,738.33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4,273,042.39 51,017,995.96  

            债券投资收益 123,828.78  453,416.03 

            基金投资收益 31,767,203.95  54,552,843.74  

            权证投资收益 -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  -  

            衍生工具收益 -  -  

            股利收益 2,607,153.13  1,718,699.55 

            基金红利收益 20,677,303.82  34,713,783.05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43,815,371.32 -313,609,410.38  

4、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列） -  - 

二、费用 26,458,729.64  25,868,7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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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人报酬 18,911,668.88 20,513,519.54  

2、托管费 2,521,555.88  2,735,135.94 

3、销售服务费  -  - 

4、交易费用 4,959,404.88  2,515,505.27  

5、利息支出  -  -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  -  

6、其他费用 66,100.00  104,560.00  

三、利润总额 77,850,872.45 -189,073,154.86  

  

计划净值变动表（2017 年度） 

项  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实收计划 
未分配利

润 

所有者权

益合计 

实收计

划 

未分配

利润 

所有者权

益合计 

一、年初所有者权益

（计划净值） 
944,165,399.29 

       

358,636,5

82.20 

     

1,302,801,

981.49  

1,047,66

1,529.81 

       

585,911,

919.04 

     

1,633,573,

448.85  

二、本年经营活动产

生的计划净值变动数

（本年净利润） 

                  

- 

      

77,850,87

2.45  

      

77,850,87

2.45  

                  

- 

      

-189,073,

154.86  

      

-189,073,1

54.86  

三、本年计划份额交

易产生的计划净值变

动数（减少以“-”号

填列） 

       

-141,993,955.82 

       

-60,495,57

6.79 

       

-202,489,5

32.61 

       

-103,496,

130.52 

       

-38,202,1

81.98 

       

-141,698,3

12.50 

 其中：1、计划申购

款 

        

194,291,014.14  

        

94,232,30

3.68 

        

288,523,3

17.82 

        

1,761,64

6.69  

        

608,512.

28 

        

2,370,158.

97 

        2、计划赎回

款 

       

336,284,969.96  

        

154,727,8

80.47  

       

491,012,8

50.43  

       

105,257,

777.21  

        

38,810,6

94.26  

       

144,068,4

71.47  

四、本年向计划份额

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

的计划净值变动数 

-  -   
                  

- 
-  -   

                  

- 

五、年末所有者权益

（计划净值） 

     

802,171,443.47  

        

375,991,8

77.86 

1,178,163,

321.33  

     

944,165,

399.29  

        

358,636,

582.20 

1,302,801,

981.49  

  

七、投资组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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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报告期末计划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金额（元） 占计划资产总值比例 

股票 176,181,021.29 14.93% 

基金 750,303,213.57 63.58% 

债券 13,093,221.80 1.11% 

权证 - - 

资产支持证券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89,448,644.17 16.05%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

付金合计 39,280,650.44 3.33% 

应收证券清算款 8,826,475.51 0.75% 

其他资产 2,967,709.59 0.25% 

总计 1,180,100,936.37 100.00% 

  

2、本报告期末按基金分类的基金投资组合 

基金类别 市值(元) 
占计划资产净

值比例 

封闭式基金 - - 

开放式基金 739,881,213.57 62.80% 

ETF投资 10,422,000.00 0.88% 

合计 750,303,213.57 63.68% 

  

3、本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证券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 量（股） 市 值（元） 市值占净值% 

1 128011 国投瑞银货币 B 60,000,000.00 60,000,000.00 5.09 

2 

000457 上投摩根核心成长

股票 26,204,547.27 55,972,912.97 4.75 

3 450009 国富中小盘股票 21,000,000.89 38,199,001.62 3.24 

4 

001725 汇添富中国高端制

造股票 28,005,604.48 37,835,571.65 3.21 

5 519710 交银策略回报 26,167,844.06 36,268,631.87 3.08 

6 519979 长信内需 22,850,033.64 35,280,451.94 2.99 

7 001542 国泰互联网股票 16,647,613.76 34,177,551.05 2.90 

8 001986 前海开源人工智能 25,729,999.41 33,577,649.23 2.85 

9 004450 嘉实前沿科技 27,566,950.22 33,152,014.33 2.81 

10 

003095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

A 26,623,161.37 32,666,619.00 2.77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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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集合计划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无报告期内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2) 本集合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集合计划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

外的股票。 

3)  集合计划其他资产的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存出保证金 259,208.58 

应收利息 283,442.31 

应收股利 2,425,058.70 

应收申购款 - 

信托投资 - 

合计 2,967,709.59 

  

八、计划份额持有人户数、持有人结构 

（一）持有人户数、持有人结构 

1、报告期末计划份额持有人户数 

报告期末计划份额持有人户数 4,223.0 

报告期末平均每户持有计划份额 189,952.98 

- 

2、报告期末计划份额持有人结构： 

项目 持有计划份额（份） 占总份额比例 

计划份额总额 802,171,443.47 100.00% 

机构投资者 102,765,714.54  12.81% 

个人投资者 699,405,728.93  87.19% 

- 

（二）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 

期初总份额（份） 期间参与份额（份） 期间退出份额（份） 期末总份额（份） 

944,165,399.29 194,291,014.14 336,284,969.96 802,171,443.47 

九、重要事项提示 

（一）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发生涉及本集合计划管理人、财产、托

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二）本集合计划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发生变更。 

（三）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策略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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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托管人涉及托管业务机构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收到任何处罚。 

 

十、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关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设立的批复 

（二）关于“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成立的公告 

（三）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四）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五）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六）“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09）第 11631号 

 

文件存放地点：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静安国际广场 17楼 

网址：www.ebscn.com 

信息披露电话：95525转“2” 

EMAIL：gdyg@ebscn.com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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